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
	  沪教委高〔2018〕27号


	
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“专科高等职业教育-应用型本科教育”人才贯通培养第二批试点专业
名单的通知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

    根据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18年“专科高等职业教育——应用型本科教育“人才贯通培养”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沪教委高〔2017〕81号），经学校申报和专家评审，现将第二批“高本贯通”试点专业名单予以公布（见附件）。
请相关试点院校和专业按照《上海“专科高等职业教育-应用型本科教育”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实施方案》（沪教委高〔2017〕39号）的要求，优化试点方案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加大资源投入，确保相关专业“高本贯通”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工作平稳、有序开展。
联系人：陈如意；电话：23117084
附件：上海市第二批“高本贯通”试点专业名单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2018年4月17日

附件
上海市第二批“高本贯通”试点专业名单
	序号
	本科院校
	高职院校（含本科高职学院）
	本科专业
	高职专业

	1
	上海师范大学

天华学院
	上海行健职业学院
	学前教育
	学前教育

	2
	上海杉达学院
	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
	护理学
	护理学

	3
	上海工程技术大学
	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
	交通运输
（航空器械维修）
	机电一体化
（航空机电设备维修）

	4
	上海第二工业大学
	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高职学院
	机械工程
（模具设计与制造）
	模具设计与制造

	5
	上海中医药大学
	上海城建职业学院
	食品卫生与营养学
	食品营养与检测

	6
	上海电机学院
	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计算机科学与技术
	计算机应用技术

	
	
	上海电机学院高职学院
	
	


	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
	2018年4月25日印发
	


1
—  1  —

